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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7屆第 10 次臨時會第 7次會議紀錄 

 

日 期：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2日上午 10 時 30 分（中午 12

時 38 分休息，下午 3時 14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莊啟旺 副議長黃石龍 

議員李文良等 41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楊色玉 

列 席：市政府－工務局局長吳宏謀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徐隆盛、專門委員黃德和、涂靜容

、議事組主任黃錦平 

主 席：莊議長啟旺 

記 錄：吳麗珍、董國立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宣讀本會第 7屆第 10 次臨時會第 6次會議紀錄，並經

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6 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讀會 

編號：54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99年度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連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 

   算案。 

發言議員： 

梅議員再興 

黃議員添財 

林議員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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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麗娜 

林議員國正 

吳議員益政 

張議員省吾 

陳議員美雅 

李議員喬如 

陳議員漢昇 

藍議員健菖 

蔡議員媽福 

  說明人員： 

   新建工程處鐘處長萬順 

下水道工程處湯處長毓勳 

工務局吳局長宏謀 

養護工程處吳處長明昌 

地政處謝處長福來 

都市發展局盧局長維屏 

本會工務委員會黃議員柏霖 

決議：歲出部門─ 

      市政府各統籌科目第 10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 

新建工程處第 31 頁至第 73 頁：修正通過（修正

明細另詳）。 

下水道工程處第 49 頁至第 105 頁：修正通過（修

正明細另詳）。 

養護工程處第 44 頁至第 105 頁：修正通過（修正

明細及附帶決議另詳）。 

地政處第 41 頁至第 93 頁：照案通過。 

前鎮地政事務所第 26 頁至第 44 頁：照案通過。 

其餘 4個地政事務所比照前鎮地政事務所照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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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都市發展局第 45 頁至第 108 頁：修正通過（修正

明細及附帶決議另詳）。 

秘書處第 24 頁至 25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另

詳）。 

人事處第 31 頁：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第 18 頁至第 63 頁：修正通 

過（修正明細另詳）。 

政風處第 34 頁至第 36 頁：照案通過。 

楠梓區公所第 21 頁、第 28 頁至第 29 頁：照案通 

過。 

其餘 10 個區公所比照楠梓區公所照案通過。 

民政局第 35 頁、第 37 頁、第 45 頁至第 53 頁： 

        照案通過。 

社會局第 55 頁、第 64 頁、第 69 頁至第 71 頁、 

第 105 頁、第 121 頁、第 138 頁、第 

152 頁：除第 121 頁修正通過外，其餘

照案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另詳）

。 

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第 31 頁：照案通過。 

資訊處第 16 頁至第 30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 

                  細另詳）。 

市政府各統籌科目第 12 頁至第 13 頁：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另詳）。  

財政局第 74 頁：照案通過。 

勞工教育生活中心第 32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 

細另詳）。 

訓練就業中心第 33 頁：照案通過。 

.     體育處第 32 頁、第 34 頁、第 39 頁、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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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 32 頁、第 34 頁修正通過外，其餘

照案通過（修正明細另詳）。 

高雄市歷史博物館第 25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第 23 頁至第 30 頁：修正通過 

（修正明細另詳）。 

經濟發展局第 68 頁、第 91 頁至第 100 頁、第 

131 頁至第 132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

細另詳）。 

監理處第 41 頁：照案通過。 

觀光局第 31 頁至第 69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

及附帶決議另詳）。 

衛生局第 44 頁、第 74 頁、第 75 頁、第 76 頁、

第 77 頁：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 68 頁、第 89 頁、第 90 頁：照案通

過。 

工務局第 56 頁：照案通過。 

編號：16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本市 99 年度總預算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161 億 7,716 萬 9 千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公債及賒借收入金額修正為 161 億 876 萬 

9,000 元。 

三讀會 

編號：54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本市 99 年度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連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

預算案（註：編號 16－請審議本市 99 年度總

預算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161 億 7,716 萬 9 千

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併入本案審議。） 



 5

      決議：地方總預算－ 

            一、歲入預算刪減：403,600,000 元。 

   公債及賒借收入刪減 68,400,000 元。 

            二、歲出預算刪減 472,000,000 元。 

 三、審定地方總預算為歲入 64,410,006,000 元 

，公債及賒借收入 16,108,769,000 元。 

  歲出 73,699,775,000 元，債務還本

6,819,000,000 元。 

        四、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欄。 

丙、抽出動議： 

主席莊議長啟旺於下午 3時 27 分提：擬將 99 年度總預

算案、公債及賒借收入案擱置部分，全部抽出繼續審議

，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丁、變更議程動議 

主席莊議長啟旺於下午 5時 13 分提：原訂 2月 3日（星

期三）下午 2時至 3時舉行之「高雄市監視系統接管及

運作情形專案報告」，擬變更為同日下午 3時至 4時舉

行，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變更後議程如附件） 

戊、決定事項 

主席莊議長啟旺於中午 12 時 29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梅議員再興發言完畢後再行散會，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已、散會：下午 5時 13 分。 


